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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大 学 教 务 处
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江大教联〔2021〕6 号

关于做好“十四五”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
品牌专业建设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实施“十四五”高校国际化人才培

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苏教外函〔2021〕11 号）文

件的相关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

项目申报推荐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建设

“十四五”期间全省计划遴选建设 100 个高校国际化人

才培养省级品牌专业，着重开展中外合作办学、中外学分互

认、学位互授联授，推动中外课程合作共建、融合创新，提

高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，推进线上线下国际学术合作交流，

加强招收培养优秀外国留学生，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、通

晓国际规则、了解多元文化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。

1．该项目全省将分两批次立项，2021、2022 年分别遴选

立项 50 个项目。

2．建设周期为 4 年。省教育厅将组织年度评价及结项验

收。其中，年度评价于项目建设第 2、3 年上半年开展，评价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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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的取消当年经费奖补；结项验收于项目建设第 4 年上

半年开展，未通过验收的将取消当年经费奖补及项目资格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入选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、国家级和省级

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，且已开展外国留学生以及中外合作办

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学生招收培养相关工作的本科专业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．申报本科专业在课程建设、师资队伍、学术交流及人

才培养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国际合作交流基础，如下：

课程建设国际化：包含外语、双语的课程建设、修课人

数、教材编写等方面。

师资队伍国际化：指六个月及以上校内教学经历的外籍

教师（近三年）、六个月及以上国外经历的专业带头人及教

师情况。

学术交流国际化：指近三年邀请外籍专家（含疫情期间

线上交流）、主办或承办及师生（含外籍教师和留学生）参

加国内外国际会议情况。

人才培养国际化：指近三年中外合作办学或联合培养项

目中实际报到、获外方学位、获外方学分本科生在本专业人

数占比，外国留学本科生招生培养情况（含学历生、非学历

生），专业学生（含留学生）国际学科竞赛获奖及国际组织

任职、实习情况。

2．申报专业在加强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培养、推动中外合

作办学、中外课程共建、中外学分互认、学位互授联授、招

收培养外国留学生以及国际化复合型人才、国际组织人才、

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急需人才培养等方面，目标明确、思路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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晰、重点突出、举措详实，有特色、有成效、有创新、有突

破。

3．申报学院须提供必要的政策、机制和经费保障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1．认真学习相关文件，准确把握工作要求；

2．按照申报条件，组织有关专业申报；

3．组织校内评审，限额推荐；

4．学校对推荐专业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 天；

5．5 月 20-30 日，于“江苏教育外事管理信息平台

（http://106.14.149.15:8012/）”上传推荐项目申报材料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．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申报表（附件 1，

纸质一式 5 份，A4 正反打印）。

表格各栏目均可另附页，须标明原标题序号和页码。

2．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数据汇总表（附

件 2，纸质一式 5 份，A4 正反打印）；

3．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申请推荐表（附

件 3，纸质一式 1 份）。

4．申报支撑材料：与申报内容和数据相关的详实的证明

材料等。包括但不限于与课程建设、师资队伍、学术交流、

人才培养等国际化人才培养相关的基础材料及获奖证明等

等。（纸质一式 1 份，每项支撑材料分别 A4 正反打印，在每

项支撑材料首页标明对应支撑附件、栏目名称、序号等）。

请各学院于5月17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及纸质稿报送教

务处国际教育科。联系人：赵欣，联系方式：8878357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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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原通知：《省教育厅关于实施“十四五”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

专业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苏教外函〔2021〕11 号）

附件 1：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申报表

附件 2：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数据汇总表

附件 3：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申请推荐表（某某学院）

教务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2021 年 5 月 12 日

江苏大学教务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21年5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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